
 交 通 費 支 援 計 劃交 通 費 支 援 計 劃交 通 費 支 援 計 劃交 通 費 支 援 計 劃        

 

簡 介簡 介簡 介簡 介  

 

政 府 在 2007 年 6 月 推 出「 交 通 費 支 援 計 劃 」，為 居 於 元 朗元 朗元 朗元 朗、、、、 屯 門屯 門屯 門屯 門、、、、北北北北

區 和 離 島區 和 離 島區 和 離 島區 和 離 島 四 個 偏 遠 地 區 的 合 資 格 求 職 人 士 和 低 收 入 僱 員 提 供 有 時 限

的 交 通 津 貼，鼓 勵 他 們 求 職 和 就 業。為 了 讓 更 多 居 住 於 四 個 偏 遠 地 區

的 居 民 受 惠，政 府 會 推 行 一 系 列 放 寬 措 施，包 括 放 寬 申 請 資 格 及 延 長

獲 津 貼 期 限 。  

 

接 受 申 請 日 期接 受 申 請 日 期接 受 申 請 日 期接 受 申 請 日 期  

�  由 2008 年 7 月 2 日 起 接 受 申 請  

 

申 請 資 格申 請 資 格申 請 資 格申 請 資 格  

申 請 人 必 須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  

• 可 合 法 在 香 港 受 僱 ；  

• 現 居 住 1於 元 朗 、 屯 門 、 北 區 或 離 島 ；  

• 個 人 資 產 2總 值 不 超 過 44,000 元 ；  

• 每 月 收 入 3不 超 過 6,500 元 (並 不 適 用 於 失 業 人 士 )； 及  

• (i) 在 職 僱 員 而 每 月 工 作 不 少 於 72 小 時  或或或或  

(ii) 求 職 人 士 (失 業 ╱ 轉 職 人 士 )而 有 意 每 月 工 作 不 少 於 72 小 時  

 

津 貼 額津 貼 額津 貼 額津 貼 額  

• 在 職 交 通 津 貼 ： 每 月 600 元 ， 以 12 個 月 為 限  

• 求 職 津 貼 ： 最 多 600 元 (以 實 報 實 銷 方 式 發 放 ) 

申 領 津 貼 有 效 期申 領 津 貼 有 效 期申 領 津 貼 有 效 期申 領 津 貼 有 效 期  

• 在 獲 批 准 參 加 計 劃 4 當 日 起 計 24 個 月 內 可 申 領 津 貼  

 

 

 

 

                                                 
1
 申請人的住址是指其在香港的唯一或主要居所。 
2
  個人資產包括土地╱物業、現金、銀行存款、保險計劃的現金價值、股票和股份的投資及其他可變換現金

的資產和財物，但不包括自住物業。（包括在香港、澳門、內地及海外國家╱地區所擁有的個人資產） 
3
 每月收入是指一個月內所有工作的總收入，但扣除該僱員須支付的強制性的僱員強積金供款。 
4
 於計劃放寬措施推行前已獲批准參加計劃的現有申請人的申領有效期為放寬措施推行日起計 24 個月。 



申申申申 請請請請 程 序程 序程 序程 序  

 

 

 

 

 

 

 

 

 

 

 

 

 

 

 

 

 

 

 

 
 
 
 
 

 

 

 

 
5 申請人所乘搭的交通工具須為集體運輸工具 (例如：港鐵、巴士、小巴、渡輪等，並不包括的士)。 
 

電 話 預 約 申 請電 話 預 約 申 請電 話 預 約 申 請電 話 預 約 申 請  

致 電 就 近 你 居 所 的 服 務 中 心  

預 約 辦 理 申 請  

提 出 申 請提 出 申 請提 出 申 請提 出 申 請  

循 下循 下循 下循 下 列列列列 途 徑 索 取 申 請 表 格途 徑 索 取 申 請 表 格途 徑 索 取 申 請 表 格途 徑 索 取 申 請 表 格 ：：：：     

�計 劃 網 頁 www.tss. labour.gov.hk  

�各 指 定 的 服 務 中 心  

�勞 工 處 各 區 就 業 中 心  

 
申請人需遞交填妥的申請表格及

以下證明文件：  

申請獲接納申請獲接納申請獲接納申請獲接納 

申請領取津貼資格申請領取津貼資格申請領取津貼資格申請領取津貼資格：：：： 

� 須自費乘搭交通工

具 5 出席求職面試 

申請領取津貼資格申請領取津貼資格申請領取津貼資格申請領取津貼資格：：：： 

� 須自費乘搭交通工具 5

往返居所及工作地點 

最多 600 元 

以實報實銷方式發放 

每月 600 元， 

以 12 個月為限 

申請人需填妥申

領表格及提交有

關收入證明文件 

完成求職面試後 

可按個人需要提出申領 

可按月或累積數月提出申領 

(以 6 個月為限) 

獲批核獲批核獲批核獲批核領取領取領取領取津貼津貼津貼津貼 獲批核獲批核獲批核獲批核領取領取領取領取津貼津貼津貼津貼 

申請被拒絕申請被拒絕申請被拒絕申請被拒絕 
 

申請領取津貼申請領取津貼申請領取津貼申請領取津貼 要求覆核及上訴 

求職津貼求職津貼求職津貼求職津貼 
 

在在在在職職職職交通交通交通交通津貼津貼津貼津貼 
 

申請人需填妥

申領表格 

接受評接受評接受評接受評 估估估估  

1. 住址證明住址證明住址證明住址證明  2. 資產證明資產證明資產證明資產證明 

3. 收入證明收入證明收入證明收入證明 



其 他 規 定其 他 規 定其 他 規 定其 他 規 定  

1. 每 名 申 請 人 只 可 參 與 計 劃 一 次。如 申 請 獲 接 納 後，申 請 人 最 多 可

申 領 上 限 7,200 港 元 的 在 職 交 通 津 貼 和 600 港 元 的 求 職 津 貼，但

必 須 在 批 准 申 請 的 日 期 起 計 24 個 月 內 提 出 。  

2. 申 請 人 不 可 向 不 同 服 務 中 心 提 出 重 覆 申 請 。  

3. 申 請 人 不 能 同 時 申 請 或 領 取 與不 能 同 時 申 請 或 領 取 與不 能 同 時 申 請 或 領 取 與不 能 同 時 申 請 或 領 取 與 就 業 有 關 的 類 似 交 通 費就 業 有 關 的 類 似 交 通 費就 業 有 關 的 類 似 交 通 費就 業 有 關 的 類 似 交 通 費 援援援援

助助助助 ， 包 括 ：  

�  社 會 福 利 署「 綜 合 社 會 保 障 援 助 計 劃 」(簡 稱「 綜 援 計 劃 」)

下 的 就 業 援 助 服 務 所 提 供 的「 短 暫 經 濟 援 助 」（ 有 關 交 通 費

援 助 的 部 份 ）；  

�  社 會 福 利 署 「 綜 援 計 劃 」 為 長 者 、 健 康 欠 佳 人 士 和 殘 疾 人

士 提 供 往 返 工 作 的 交 通 津 貼 ； 及  

�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 家 務 通 」 計 劃 下 之 「 跨 區 及 特 許 時 段 工 作

特 別 津 貼 獎 勵 計 劃 」 的 津 貼 。  

4. 申 請 人 並 非 正 在 接 受 全 日 制 教 育 或 培 訓 的 人 士 。  

 

注 意 事 項注 意 事 項注 意 事 項注 意 事 項  

凡 蓄 意 提 供 虛 假 資 料 或 漏 報 資 料 以 騙 取 津 貼 乃 屬 刑 事 罪 行，除 可 導

致 喪 失 參 加 計 劃 和 領 取 津 貼 的 資 格 外 ， 亦 可 能 會 被 刑 事 起 訴 。  

 

 

 

 

 

 

 

 

 

致電計劃熱線 

2123 9966 

瀏覽計劃網頁 

wwww.tss.labour.gov.hk 

查詢詳情  

  聯絡就近你居所的服務中心 



           

交通費支援計劃交通費支援計劃交通費支援計劃交通費支援計劃 

執行機構轄下的服務中心執行機構轄下的服務中心執行機構轄下的服務中心執行機構轄下的服務中心 

****敬 請 致 電 服 務 中 心敬 請 致 電 服 務 中 心敬 請 致 電 服 務 中 心敬 請 致 電 服 務 中 心     預 約預 約預 約預 約 辦 理辦 理辦 理辦 理 申 請申 請申 請申 請 ****    

執行機構執行機構執行機構執行機構 服務中心地址服務中心地址服務中心地址服務中心地址 查詢電話查詢電話查詢電話查詢電話 

元朗元朗元朗元朗 

1. 香港工會聯合會 元朗俊賢坊 28 號安基大廈 1 樓 2477 2788 

2479 1220 

2. 香港工會聯合會 元朗教育路 31-41 號南天大廈 2 樓 2476 1657 

3. 香港工會聯合會  天水圍天逸邨逸江樓地下  2146 3483 

4.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天水圍天瑞邨天瑞社區中心 1 樓 

(於於於於 2008年年年年 11月月月月 22日至日至日至日至 12月月月月 17日暫日暫日暫日暫

停辦理新申請手續停辦理新申請手續停辦理新申請手續停辦理新申請手續，，，，詳情請致電服務中詳情請致電服務中詳情請致電服務中詳情請致電服務中

心查詢心查詢心查詢心查詢) 

2447 9253 

5.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元朗水邊圍邨山水樓地下 1 號 2388 8859 

6. 香港國際社會服務社 天水圍天悅邨服務設施大樓 2 樓 2446 1223 

7.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天水圍天龍路 4 號（聖馬提亞綜合服

務） 

2446 0738 

8. 香港職工會聯盟 天水圍天瑞路 88號俊宏軒商場地下 10

號舖 

3401 1285 

9. 香港職工會聯盟 元朗青山公路 162-168 號聯昇樓四樓

（電梯按 3 字） 

2478 0883 

10. 香港職業發展服務處有限公

司 

元朗水邊圍邨碧水樓平台 203-206 室 2476 6745 

11.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天水圍天耀邨耀華樓地下 2446 2023 

12.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有

限公司 

元朗教育路 43 號快活樓 2 樓 C 室 2479 0650 

13.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有

限公司 

天水圍天華邨華逸樓 C 翼地下 2 號 2253 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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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費支援計劃交通費支援計劃交通費支援計劃交通費支援計劃 

執行機構轄下的服務中心執行機構轄下的服務中心執行機構轄下的服務中心執行機構轄下的服務中心 

****敬 請 致 電 服 務 中 心敬 請 致 電 服 務 中 心敬 請 致 電 服 務 中 心敬 請 致 電 服 務 中 心     預 約 辦預 約 辦預 約 辦預 約 辦 理 申 請理 申 請理 申 請理 申 請 ****    

執行機構執行機構執行機構執行機構 服務中心地址服務中心地址服務中心地址服務中心地址 查詢電話查詢電話查詢電話查詢電話 

屯門屯門屯門屯門 

14. 仁愛堂有限公司 屯門啟民徑 18 號仁愛堂中心 5 樓（賽

馬會培訓中心） 

2655 7575 

15. 仁愛堂有限公司 屯門友愛邨愛勇樓 4樓平台 401-407室

（仁愛堂彩虹社區綜合發展中心） 

2450 8822 

16. 香港工會聯合會 屯門鄉事會路 113-115 號利源樓 2 樓 2618 3628 

17. 香港工會聯合會 屯門澤豐花園商場 2 樓 2459 9171 

18.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屯門友愛邨愛廉樓地下（屯門綜合社會

服務處） 

2441 6638 

19.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屯門友愛邨愛樂樓 120-130 號地下 

（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於於於於 2008 年年年年 12 月月月月 18 日開始提供服務日開始提供服務日開始提供服務日開始提供服務) 

2451 2345 

20. 香港職工會聯盟 屯門鄉事會路 28 號冠興大樓二樓 F 座 2443 2609 

21.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 屯門屯喜路 2 號柏麗廣場 1806 室 2457 5602 

22.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屯門建榮街 24-30 號建榮商業大廈

1004 室 

2454 4801 

23.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有

限公司 

屯門湖景邨湖碧樓 20-29 號地下 2455 0505 

北區北區北區北區 

24. 香港工會聯合會 上水石湖墟新成路 77 號二樓 2603 1305 

25.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上水彩園邨彩麗樓地下 2673 2120 

26.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有

限公司 

上水彩園邨彩玉樓 3樓平台 339-344號 2639 0548 

27. 新界社團聯會再培訓中心有

限公司 

粉嶺嘉福商場 12 號地下 2669 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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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費支援計劃交通費支援計劃交通費支援計劃交通費支援計劃 

執行機構轄下的服務中心執行機構轄下的服務中心執行機構轄下的服務中心執行機構轄下的服務中心 

****敬 請 致 電 服 務 中 心敬 請 致 電 服 務 中 心敬 請 致 電 服 務 中 心敬 請 致 電 服 務 中 心     預 約 辦 理 申 請預 約 辦 理 申 請預 約 辦 理 申 請預 約 辦 理 申 請 ****    

執行機構執行機構執行機構執行機構 服務中心地址服務中心地址服務中心地址服務中心地址 查詢電話查詢電話查詢電話查詢電話 

離島離島離島離島 

28. 香港工會聯合會 上環永吉街 29-35 號恆豐大廈 3 樓 2545 5512 

29.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東涌富東邨東馬樓地下（東涌綜合服

務） 

2109 0082 

30. 香港離島婦女聯會有限公司 東涌逸東邨二號停車場頂樓 3141 7110 

31. 香港離島婦女聯會有限公司 南丫島榕樹灣大街 35A 三樓 2982 1308 

32. 香港離島婦女聯會有限公司 坪洲好景台發利街 6 號地下 2983 1272 

33. 循道衛理中心 灣仔軒尼詩道 99 號 1 樓 2527 2250 

註: 最新計劃資訊，包括服務中心的地址及查詢電話，以計劃網頁 www.tss.labour.gov.hk 所載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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